
填表说明：
以下承诺函分两份：
1、 第一份需自然人填写
自然人包括：（1）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自然人股东；（3）上市公司法人控股股东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 第二份需法人填写
法人包括：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法人股东。
承诺函
（自然人填写）
鉴于华祥苑茶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股份公司”）上市需要，本人作为股份公司的关联自然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企业会计准则第36号——关联方披露》（以下简称“《会计准则》”）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中关于关联人认定的规定，对本人与股份公司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人进行如下披露：
一、本人控股、参股的除股份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企业名称
	注册地址
	主营业务
	与股份公司关系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二、本人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股份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企业名称
	注册地址
	主营业务
	与股份公司关系
	注册资本
	法定代表人

	
	
	
	
	
	

	
	
	
	
	
	

	
	
	
	
	
	


三、与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注1个人信息以及与本人的关系：
	姓名
	住址
	身份证号
	工作单位
	职务
	与本人的关系

	
	
	
	
	
	

	
	
	
	
	
	

	
	
	
	
	
	


四、与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注1控股、参股的除股份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其他组织：
	企业名称
	注册地址
	主营业务
	与股份公司关系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五、与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股份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其他组织：
	企业名称
	注册地址
	主营业务
	与股份公司关系
	注册资本
	法定代表人

	
	
	
	
	
	

	
	
	
	
	
	

	
	
	
	
	
	


经本人核查，现声明与承诺如下：
1、除上述表格所列关联人之外，本人包括与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与股份公司无关联关系；
2、本人包括与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不存在以任何形式为其他人代持股份公司股份的情形。
                                        签字：                    

                                        二○一一年    月
承诺函
（法人填写）
鉴于华祥苑茶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股份公司”）上市需要，本公司作为股份公司的关联法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企业会计准则第36号——关联方披露》（以下简称“《会计准则》”）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中关于关联人认定的规定，对本公司与股份公司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人进行如下披露：
一、本公司控股的除股份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其他组织：
	企业名称
	注册地址
	主营业务
	与股份公司关系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二、本公司参股的除股份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其他组织：
	企业名称
	注册地址
	主营业务
	与股份公司关系
	注册资本
	法定代表人

	
	
	
	
	
	

	
	
	
	
	
	

	
	
	
	
	
	


三、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控股、参股或者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股份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企业名称
	注册地址
	主营业务
	与股份公司关系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经本公司核查，现声明与承诺如下：
1、除上述表格所列关联人之外，本公司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股份公司及其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
2、本公司及股东不存在以任何形式为其他人代持股份公司股份的情形。
[             ]公司（盖章）
董事签名：
监事签名：
高级管理人员签名：
二○一一年    月       日
注1 根据《上市规则》的规定，“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包括配偶、父母、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其配偶、年满18周岁的子女及其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和子女配偶的父母；根据《会计准则》的规定，“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是指在处理与企业的交易时可能影响该个人或受该个人影响的家庭成员。


注1 根据《上市规则》的规定，“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包括配偶、父母、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其配偶、年满18周岁的子女及其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和子女配偶的父母；根据《会计准则》的规定，“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是指在处理与企业的交易时可能影响该个人或受该个人影响的家庭成员。





